
教務處-第 1頁/共 17頁 
 

國立東華大學 106學年度第 1 學期第2次校務會議 
 

教務處 業務報告 

報告人：林教務長信峰  106.11.29 

本處現有「課務」、「註冊」、「綜合業務」等三組，主要負責本校增設調整院系所、課務、

學籍、招生及各項教學資訊等業務。藉由各組的配合與協調，提供效率且友善之教務行政環

境，並隨時配合現有環境及實際狀況，持續創新推動教務相關工作，以營造優質的學習環境。 

本校 106 學年度設立計有 8 個學院 39 個學士班（含學士學位學程及法律學士學位學程

原住民專班）、42 個碩士班（含碩士學位學程）、18 個博士班，以及 14 個碩士在職專班（含

經營管理碩士-現役軍人營區在職專班），在教育資源的短缺及少子化的衝擊之下，除一本過

去服務的精神，並思考如何在現有的基礎及資源下，力求「效率」與「穩健」，並期朌大家的

支持。 

本報告將就 105 學年度業務執行成果及未來展望加以說明： 

教務處組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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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過去一年以來相關業務執行成果 

◆ 課務組 

課務組除完成年度例行性業務外，也積極在獎勵教師教學創新、全英語授課、增開暑期

課程與彈性課程(含微學分課程)、教學評量及推動跨領域學(課)程模組結構檢討等面向進行法

規制度、作業系統及流程之檢討與改善，以下係 105 學年度之業務執行成果： 

一、課務法規修正 

（一）「學士班學生程式設計能力畢業標準及實施辦法」於106年5月3日經行政會議審議

通過，該畢業門檻適用於107學年度起入學之學士班學生，相關重點如下： 

1.程式設計能力畢業標準：初級(非理工學院與資管系學生)、進階級(理工學院及

資管系學生)。 

2.透過比賽、認證、檢定方式通過畢業門檻者，得免修通識(校核心)資訊科技類必

修2學分，不足之學分可依規定修習其他通識課補足之。 

3.身心障礙學生或具有特殊原因者，經所屬學系同意後，得申請改以其他適當之

評量方式或免適用本辦法。 

4.各教學單位如有高於本辦法之規範，其所屬學生應依其標準。 

（二）「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實施要點」於106年3月15日經行政會議審議通過，其規

定重點如下： 

1.業師應以業界中具有豐富實務經驗之人士為對象，並符合專科以上學校畢業且

有5年以上實務經驗年資；或未具專科以上學歷有10年以上實務經驗年資；或曾

任國家級以上之專業競賽教練、裁判或曾參加國家級以上之專業競賽選手；或

其他經遴聘單位認定符合專業實務課程所需，足堪擔任是項工作者。 

2.配合學期制，採一學期一聘。第1學期協同教學者，應於每年5月底前完成審查

程序，6月底前完成聘用程序；第2學期協同教學者，應於每年11月底前完成審

查程序，12月底前完成聘用程序。 

3.採「雙師制度」教學，以本校專任(案)教師授課為主，業師協同教學為輔；專任

(案)教師仍應全學期主持並出席該課程之全部教學活動。 

4.業師參與每門課之協同教學時數以6週為限，聘期內至多以2門課為限。 

5.業師鐘點費得依計畫標準或按聘任級別比照兼任教師鐘點費標準，並得核實補

助往返交通費。所需經費由相關補助計畫或遴聘單位自籌經費支應，不佔教師

員額。 

（三）「學士班學生基礎課程免修辦法」於105年10月12日經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其規定

重點如下： 

1.所稱基礎課程，係指院基礎學程或校核心共同必修科目。 

2.授權各開課單位自訂免修科目與條件、申請資格及期程、核予學分、登錄方式、

認證審核方式等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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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經審核准予免修科目，其學分計入畢業學分數內。 

4.受理免修申請之開課單位應於每學期加退選結束前完成審核。 

5.免修申請流程（如下圖）： 

 

6.已核准免修科目表： 

學程負責單位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開始實施 
學年度 

通識中心 GC__60400 英文閱讀與寫作三級 105 
通識中心 GC__60100 英語線上學習三級 105 
通識中心 GC__46400 英語溝通三級 105 
理工學院 AM__10000 微積分(一) 106 
理工學院 AM__10500 微積分(一) 106 
理工學院 PHYS10000 普通物理(一) 106 
理工學院 PHYS10200 普通物理(二) 106 
理工學院 CHEM10000 普通化學(一) 106 
理工學院 CHEM10200 普通化學(二) 106 
環境學院 CES_10600 普通生物學(一) 106 
環境學院 CHEM10500 普通化學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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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師請假調補課及代課處理原則」於106年9月27日經行政會議修正通過，並自

106學年度起實施，其修正重點說明如下： 

1.本校專任(案)教師請假應依「教師請假規則」相關規定辦理。兼任教師請假依「兼

任教師聘任辦法」第九條第一項規定辦理。教師如有短期請假應自行補課，但

有本原則第三點第四款之情形時，得延聘代課教師。 

2.兼任教師依據｢兼任教師聘任辦法｣第九條第一項規定請假者，應發給鐘點費、

並支應補課及代課鐘點費。但病假超過該規定時數者，以事假抵銷，事假及家

庭照顧假合計超過該規定時數者，不發給鐘點費。 

3.非由校務基金經費聘任之教師請假，如需支付鐘點費、代(補)課鐘點費時，應由

各聘任經費來源支付。 

如以自籌經費(含碩專班經費、系業務費等)聘任之教師請假，所需經費比照前項規

定辦理。 

（五）「學生教學評量分數計算辦法」於106年3月29日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增列第8條「同儕觀課與回饋」制度：教師得向本校教學卓越中心申請「同儕觀課

與回饋」，惟每學期以一門課為限。「同儕觀課與回饋」之意見若與教學評量意

見調查有差異，教師得簽請教務長同意該課程以「同儕觀課與回饋」質性意見取

代該課程之教學評量調查結果。 

（六）本校「學程實施辦法」經106年9月27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本次修正重點如下： 

1.跨領域學程增列可規劃9~12學分之微學程。 

2.增列跨領域學程定期檢討機制，各學院應每三年定期檢討一次，並將檢討結果

送校級課委會審查，學程評核指標包括質化指標(含課程審查)及量化指標(含修

習人數、取得證書人數)項目等。 

（七）「學生申請停修課程辦法」經106年5月31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修正重點如下： 

1.停修申請時間調整為第10週起至第12週截止。 

2.扣除停修之學分數後，學生總修讀學分數不得低於各系、所、學位學程規定之

最低學分數。 

二、課務相關系統改善或新增功能： 

（一）開課系統(系所端、課務端)：簡化師資專長列表格式 

1.以開課單位開設科目教師為主，依據開課教師排序。 

2.簡化欄位及各頁核章改為最末頁核章一次即可。 

（二）校核心課程規畫表系統：配合校核心課程結構調整，新增通識必修及修改「必選

修核心類」，另調整課規報表及課規查詢系統說明文字。 

（三）網路選課系統： 

1.增加「加退選線上確認」功能，讓學生於選課系統逕行確認本學期選課結果，

以減省列印紙張量及提高效率。 

2.106-1學期起人工加簽作業改成線上處理，學生於加簽期間可利用手機(平板)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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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QR code輸入學號及選課密碼，或利用PC至選課系統點選「加簽作業」輸入加

簽碼，以完成線上加簽作業。 

（四）教師授課時數核計系統（後端輸入介面）：系統功能修正(核計、報表顯示、列印

功能匯出檔增加性別欄位等)及新增查詢功能等。 

（五）系所選課作業管理系統： 

1.新增查詢條件：「課程名稱」，便利查詢功能。 

2.「選課人數統計表」匯出時新增「性別」欄位以利統計。 

3.「學生選課資料加退選」將科目代碼「加課」區與學號查詢「退課」區做區隔，

避免操作錯誤。 

4.助理端及課務管理端選課作業系統-確認單列印核章欄位，整併為「指導教授或

導師或主管簽章」一欄，以簡化行政流程。 

5.加退選確認單新增套印文字輸入功能，俾利助理批次輸入系規及提醒學生選課

事項。 

（六）教室借用系統：申請表增加依「教室管理系統」資料自動帶出應會簽的管理單位，

免除借用者需自行再找尋之不便。 

三、獎勵教學優良教師 

（一）終身教學傑出獎：本年度由人文社會科學學院臺灣系潘繼道老師獲頒最高教學殊

榮獎項。 

（二）校級教學優良教師：由華文系吳明益老師、光電系莊沁融老師、會計系張益誠老

師、幼教系石明英老師、藝設系韓毓琦老師及海生所劉弼仁，共6位老師獲選。 

（三）院級教學優良教師：由許育誠老師等51位獲選，名單請參閱教務處網頁。 

四、鼓勵及強化國際化教學 

（一）全英語課程開課獎勵金：105學年度開設全英語課程數共239門(不含純語言課程、

專題與指導類課程)，且其中符合本校獎勵規定的課數共計103門，每學分發给教

師5仟元獎勵金，共支出獎勵金1,343,750元；另未支獎勵金申請減授授課時數者有

17.25小時。 

（二）全英教學助理(TA)經費補助：105學年度共補助52門全英語課程教學助理經費，每

門新臺幣2萬元，共計核發新臺幣104萬元。 

五、鼓勵開設數位課程、跨領域共授課程及相關獎項補助 

（一）數位課程：105學年度有4門數位課程通過審查，共補助新臺幣18萬元。另106-1學

期已審核通過補助【初級程式設計】及【中級程式設計】2門課程，各補助12萬元，

合計新臺幣24萬元。 

（二）配合教學創新試辦計畫推動，並提升學生邏輯思考與基本程式設計能力，106-1學

期補助程式設計教學助理經費50萬元，以協助通識中心「初級程式設計」、「中

級程式設計」課程教學輔助及上機實作輔導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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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跨領域共授課程---授課總時數以課程學分數2倍核計 

1.105學年度審查通過1門課由理工學院光電系莊沁融老師與語言中心羅佩瑄老師

合作開授「科學與文學的對話」，在上下學期各開設1班，修課學生給予該課程

極高的評價。 

2.106-1學期審查通過2門課---除原「科學與文學的對話」外，另增加1門由理工學

院電機系陳震宇老師與原住民民族學院語傳系董克景老師合作開授之「科技電

影與當代社會」。 

六、鼓勵學生修習學術倫理教育課程以強化涵養：105 學年度計有 586 人修習完成學術倫理

線上課程，且通過線上課程測驗成績達及格標準，取得修課證明。 

七、整合教學資源媒合教師支援外院系開課 

（一）106年3月計有9開課單位提出106-1學期23門課需求，經教務處公開徵求全校教師

支援意願，並經開課單位依師資專長、開課課程及教學評量審視後，成功媒合1

門課程-「統計學(一)」。 

（二）106年10月計有9開課單位提出106-2學期25門課需求，經教務處公開徵求全校教師

支援意願，成功媒合1門課程-「統計學(二)」。 

八、教師教學評量及期中教學意見回饋 

（一）105學年教師教學評量在大學部、研究所及全校平均分數如下： 

學期 全校大學部平均 全校研究所平均 全校平均 

105-1 4.37 4.52 4.40 

105-2 4.40 4.53 4.43 

（二）105-1學期單一科目低於3.5分應追蹤輔導教師5人次、105-2學期6人次，相關資料

密送各學院（含共教會）及教學卓越中心，藉由輔導措施給予適當關懷與協助，

期以提升教學的品質與效果。 

（三）105學年期中教學意見回饋學生填答及教師點閱情形如下： 

 

學期 

填答率 點閱率 

已填學生 

人次 

到班施測人次

(教卓) 

已填學生 

人數 

教師登入 

人數 

教師點閱 

科目數 

105-1 8,435 877 1,470 158 750 

105-2 5,645 1,309 1,060 165 558 

九、105 學年度開課及期中停修狀況： 

（一）全校總開課數：4,021門【大學部2,919門/研究所1,102門(不含指導論文類)】，比

104學年度減少65門(大學部減少29門/研究所減少36門)。 

（二）全校停開課數：313門。 

（三）未達最低開課人數續開課數(不含自籌經費及不計入鐘點課程)：101門。 

（四）期中停修：1,880人(上學期1,007人；下學期87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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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暑期開課：106年7～8月暑修共計開11門課，修課人數共293人，學分費收入合計

976,902元(不含師培中心教育學程暑期開授課程)。 

十、課規審查及學程架構圖： 

（一）完成各學院(中心)106學年度課規審查，並已置掛於教務處教務資訊系統/全校課規

查詢系統供查閱。(http://sys.ndhu.edu.tw/aa/class/RuleSearch/rulebasic.aspx) 

（二）各學院學程架構圖已繪製並公告於「學程專區」供查閱。 

(http://www.aa.ndhu.edu.tw/files/14-1006-114694.php) 

十一、學生兼任教學助理：105 學年度共計核發新台幣 20,244,200 元(上學期核發 10,326,468

元/1,528 人次；下學期核發 9,917,732 元/1,478 人次)。 

◆ 註冊組 

註冊組主要業務為學生學籍管理、註冊、休、退學、成績、畢業審查、學位證書核發及

在校生與畢業校友各項證明文件申請等，本組秉持服務全校師生及畢業校友的理念，105 學

年度各項業務辦理情形如下： 

一、105 學年度各項學生人數統計（人數）： 

          學制別 

學生數 

博士班 

15 所 

碩士班 

38 所 

碩士專班 

16 所 

學士班 

39 學系、學

位學程 

合 計 

在學人數 

（以 106.10.15 為基準）
346 1,582 567 7,659 10,154 

畢業人數 37 458 138 1,632 2,265 

退學人數 38 226 54 234 552 

休學人數 133 532 199 326 1,190 

二、本校 106 學年度各學制新生註冊率如下（以 106.10.15 學籍資料統計）： 

（一）學士班新生核定招生名額1,717人（名額內），實際註冊人數1,608人、保留學籍30 

人、休學9人，註冊率95.85%。 

（二）碩士班新生核定招生名額703人（名額內），實際註冊人數448人、保留學籍20人、

休學39人，註冊率71.30%。 

（三）博士班新生核定招生名額60人（名額內），實際註冊人數45人、保留學籍3人、休

學8人，註冊率92.98%。 

（四）碩士在職專班核定招生名額222人（名額內），實際註冊人數135人、保留學籍6人、

休學8人，註冊率66.20%。 

三、成績相關： 

    （一）大學部學生因學業成績未達 2.0 者、研究所學生成績未達 2.7 者（含累計 2 學期不

及格）之詳細名單，於各學期結束老師成績上傳完畢後，提供給各系所、教學卓

越中心學生學習輔導組及心理諮商輔導中心加強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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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105 學年度學業成績不及格統計： 

學院 103-1 學期 103-2 學期 104-1 學期 104-2 學期 105-1 學期 105-2 學期

人文 85 92 125 105 131 105 

花師 19 25 25 36 27 27 

原民 49 40 48 41 54 40 

理工 264 202 349 261 367 286 

管院 62 41 102 71 92 70 

環境 9 6 19 14 18 9 

藝術 20 18 24 19 27 22 

總計 508 424 692 547 716 559 

（二）每學期學業成績分析資料，請各學院、系、所、學位學程之主管，自行至本校首

頁\教職員\熱門連結右下方之「學生學習檔案查詢」下載。 

    （三）自103-1學期起實施學生學期期中預警制度，以提供學生適切之輔導。 

四、宜花東高中優秀新生及菁英學生入學獎學金、RA 獎學金及校外人士就讀本校獎勵金： 

    （一）宜花東獎學金： 

1.106學年度學士班新生參加大學甄選與考試分發入學錄取就讀本校獲獎如數如

下： 

符合條文項目 獎勵東部高中 

4-1-1:學測達 60 級分者，免繳四年 3 

4-1-2:學測達 58-59 級分者，免繳三年 3 

4-1-3:學測達 56-57 級分者，免繳二年 6 

4-1-4:國英數單一科滿級分者，免繳一年 1 

4-2:國英數單一科達頂標者，科目免繳四年 4 

總計 17 

2.103-105學年度滿足該辦法的學生中，因105-2學期學業平均成績未達全班前20%

者，本學期將自動喪失優惠資格，已優惠之金額不予追回，詳如下表： 

序號 入學學年度 
106-1 學雜費 

總計 
免繳 繳費 

1 103 9 13 22 

2 104 3 5 8 

3 105 3 1 4 

總計 15 19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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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菁英學生入學獎學金： 

1.106學年度學士班新生參加大學甄選入學錄取就讀本校獲獎人數如下: 
                    

符合條文項目 菁英學生入學 

4-1-1:學測達 65 級分者，免繳四年 1 

4-1-2:學測達 63-64 級分者，免繳三年 1 

4-1-3:學測達 61-62 級分者，免繳二年 6 

4-1-4:國英數單一科滿級分者，免繳一年 15 

總計 23 
 

2.103-105學年度滿足該辦法的學生中，因105-2學期學業平均成績未達全班前20%

者，本學期將自動喪失優惠資格，已優惠之金額不予追回，詳如下表： 

序號 入學學年度 
106-1 學雜費 

總計 
免繳 繳費 

1 103 0 0 0 

2 104 1 1 2 

3 105 0 1 1 

總計 1 2 3 

    （三）RA獎學金：本校105學年度RA獎學金共發給16,345,963元。 

    （四）適用校外人士選修學分、學程辦法第七條，105 學年度開學初符合資格提出成績

優異抵免學分之研究生計 6 名，核發獎勵金 6 萬元。 

五、五年修讀學、碩士學位之統計資料： 

（一）105 學年度核准五年修讀生統計： 

105 

學年度 

人文 

學院 

教育 

學院 

原住民

學院 

理工 

學院 

管理 

學院 

環境 

學院 

藝術 

學院 
總計

上學期 3 0 0 6 0 0 1 10 

下學期 24 7 0 38 26 6 5 106 

總計 27 7 0 44 26 6 6 116 

（二）106 學年度依據「五年修讀學、碩士學位辦法」第六條規定，各系、所、學位學

程本學年度核准退大四學雜費一半之學生總計 100 名，金額：2,620,830 元。      

六、本校 105 學年度學士班畢業生共 1,632 人，修讀副修學程學生數共 386 人，副修比率達      

23.7%；修讀輔系 47 人，佔畢業生總人數 2.9 %；修讀雙主修人數 32 人，佔畢業生總人

數 2.0 %，延畢生共 436 人，佔應畢業生總人數 26.7 %。 

七、106學年度全英語分組授課學士班、全英語學士學位學程，資訊工程國際學士班核准7  

人；諮商與臨床心理學國際學士班核准14人；管理科學與財金國際學士學位學程核准    



教務處-第 10頁/共 17頁 
 

14人。 

八、105 學年度註冊相關法規配合相關法令及實際需求完成修正如下： 

（一）學則第 9 條、第 30 條、第 43 條、第 50 條、第 51 條。 

（二）教師繳交及更正成績實施辦法。 

（三）校外人士選修學分、學程辦法。 

（四）菁英學生入學獎學金設置辦法。 

（五）獎勵東部(宜花東)高中優秀新生入學辦法。 

（六）延誤繳交學雜費之處理原則。 

（七）審核畢業資格作業要點。 

九、教育部已備查本校 105 學年度增設及調整授予學位中、英文名稱（詳細資料如下表）： 

（一）國立東華大學 105 學年度增設系（所)（組)（學位學程)授予學位中、英文名稱一

覽表（報部函號：106 年 2 月 6 日東教字第 1060001741 號函）： 

系（所）
組別
（全
稱） 

學士學位名稱 碩士學位名稱 博士學位名稱 實施學年度 

備註 中文
全稱 

英文
全稱

英文
縮寫 

中文
全稱 

英文
全稱

英文
縮寫

中文
全稱

英文
全稱

英文
縮寫

入學
學年
度 

畢業
學年
度 

化學系

博士班

一般組 

           
理學博

士 

Doctor 

of 

Philoso

phy 

Ph.D.

105 107 

教育部 104.8.19
臺教高(四)字第
1040106607 號
函核准自 105學
年度起博士班
學籍分組為「國
際組」與「一般
組」 

化學系

博士班

國際組 

           
理學博

士 

Doctor 

of 

Philoso

phy 

P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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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立東華大學 105 學年度系（所）（組）（學位學程）調整授予學位中、英文名稱

一覽表（報部函號：106 年 2 月 6 日東教字第 1060001741 號函及 106 年 3 月 6 日

東教字第 1060004037 號函）：  

系(所)組
別(全稱) 

學士學位名稱 碩士學位名稱 博士學位名稱 
實施
學年
度 

備註 
中文全
稱 

英文全
稱 

英文
縮寫 

中文
全稱

英文
全稱

英文
縮寫

中文
全稱

英文全
稱 

英文
縮寫

海洋生物
研究所碩
士班 

      理學
碩士

Master 
of 

Science
M.S.    105 

1.104.08.19 臺教高(四)
字第 1040106607 號函
核准原海洋生物研究
所碩士班學籍分組為
「生物多樣性及演化
組」及「生物科技
組」，自 105 學年度起
分組整併為碩士班 

2.學位證書上不須加註
原研究所組別全稱

教育與潛
能開發學
系 

教育學
學士 

Bachelor 
of 

Educatio
n 

B.Ed       105 

1.104.08.19 臺教高(四)
字第 1040106607 號函
核准原「課程設計與
潛能開發學系」更名
為「教育與潛能開發
學系」(含學士班、教
育碩士班、教育博士
班、教育碩士在職專
班、多元文化教育碩
士班、多元文化教育
博士班、科學教育碩
士班、科學教育博士
班) 

2.學位證書上加註原學
系全稱 

教育與潛
能開發學
系教育碩
士班 

      
教育
學碩
士 

Master 
of 

Educati
on 

M.Ed    105 

教育與潛
能開發學
系教育博
士班 

         
教育
學博
士

Doctor 
of 

Philoso
phy 

Ph. D. 105 

教育與潛
能開發學
系教育碩
士在職專
班 

      
教育
學碩
士 

Master 
of 

Educati
on 

M.Ed    105 

教育與潛
能開發學
系多元文
化教育碩
士班 

      
教育
學碩
士 

Master 
of 

Educati
on 

M.Ed    105 

教育與潛
能開發學
系多元文
化教育博
士班 

         
教育
學博
士

Doctor 
of 

Philoso
phy 

Ph. D. 105 

教育與潛
能開發學
系科學教
育碩士班 

      理學
碩士

Master 
of 

Science
M.S.    105 

教育與潛
能開發學
系科學教
育博士班 

         理學
博士

Doctor 
of 

Philoso
phy 

Ph. D.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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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業務組 

綜合業務組主要例行性工作分為三大類：招生業務、招生文宣品製作及招生活動宣傳等，

並於相關招生作業前明訂相關法規，以下為 105 學年度之業務執行概況。 

一、法規修正：配合新增班別增訂「法律學士學位學程原住民專班招生規定」及「現役軍人

營區在職專班招生規定」，修訂「轉學考招生規定」、「碩、博士班招生規

定」及本校「自辦招生考試試務工作津貼支給標準」等。 

二、招生業務：主要為增設與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提報、招生名額總量規劃及各項招生業務

執行。依據教育部當學年度核定之招生總量名額，參考他校招生時程，規劃

本校招生策略，及配合各項招生宣導作業，期能為本校招收優秀學生入學。 

（一）106 學年度招生考試日程： 

招生作業 

事項 

學士班 研究所 

繁星 

推薦 

個人 

申請 

考試 

分發 

單獨 

招生 
（原院聯

招、體育

系、音樂

系、法律原

民專班） 

暑假

轉學

招生

考試 

寒假轉

學招生

考試 

碩士班 

博士班 

甄試 

碩士班 

在職專 

班考試 

招生簡章 

公告 
105.11.02 105.11.02 - 105.11.18 106.05.10 106.10.12 105.09.29 105.11.16

報名 
106.03.01 

~03.02 

106.03.08 

~03.10 
- 

106.02.07

~02.20 

106.06.06

~06.19

106.12.06 

~12.18 

105.10.25 

~11.07 

105.12.20

~106.01.12

初試 -- -- - - - - - 106.03.12

初試放榜及下

載複試通知單 
-- -- - 106.03.13 - - 105.11.28 106.03.20

複試 -- 
106.04.14 

~04.15 

106.07.01

~07.03 

106.03.18

~03.19 
- - 

105.12.02 

~12.04 

106.03.25

~03.26 

公告榜單 106.03.07 106.04.21 - 106.03.24 106.07.11 107.01.08 105.12.12 
106.03.24

106.04.06

寄發錄取通知

書及成績單 
106.03.07 106.04.21 - 106.03.24 106.07.11 107.01.08 105.12.12 

106.03.28

106.04.06

報到意願調查 -- -- - 
106.03.30

~04.07 

106.07.18

~07.25

107.01.16 

~01.23 

105.12.19 

~12.22 

106.04.13

~04.17 

正取生驗證 

及報到 
-- -- - 106.04.07 106.07.25 107.01.23 105.12.22 106.04.17

備取生報到 

截止日 
-- -- - 

106.06.30

106.09.18
106.09.18 107.02.26 106.02.13 106.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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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6 學年度招生情形： 

項目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繁星 
推薦 

個人 
申請 

考試 
分發 

單獨 

招生 
（原院聯

招、體育

系、音樂

系、法律原

民專班）

暑假 
轉學 
招生 
考試 

甄試 
考試 
（含專
班） 

甄試 考試 

招生人數 278 683 816 111 167 351 633 28 36 

報名人數 1,838 2,027 - 246 590 624 858 42 67 

錄取率 15.13% 33.70% - 45.12% 28.31% 56.25% 73.78% 68.01% 53.73%

（三）各項招生業務持續改進推動： 

1.持續調整、更新本校招生相關作業系統，並參考各校優點、強化本校系統功能、

檢討試務流程，建立完善招生作業機制。 

2.大學個人申請入學招生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部分學系採用僅採「書面審查」

或「團體面談與認識本系」方式辦理，考生回饋意見良好，將持續辦理。 

三、廣告、文宣類作業： 

（一）本校 106 學年度系所簡介摺頁，已於 105 年 12 月出版。 

（二）106 年 2 月 20 日於〈蘋果日報-大學聯招專刊頭版〉刊登全校學士班招生廣告，全

彩半版。 

（三）全校招生廣告刊登於 105 年 5 月份〈空中英語教室〉，全彩單頁。 

（四）東之皇華-學校簡介，預計於 106 年 12 月出版。 

（五）本校於 105 年起陸續與秘密公開有限公司合作拍攝 35 支本校同學就讀經驗分享影

片，於 106 學測至個人申請報名期間總計有 15,714 人次瀏覽，平均每支影片有 425

人次瀏覽。目前本校共有 41 位同學 5 位老師在 IOH 網頁上分享個人經驗，統計至

106.6.30 止，共計 52,187 人次瀏覽，成效斐然。 

四、活動類作業： 

（一）大學博覽會：106 年 2 月 25、26 日由時報國際廣告公司主辦，本校參加臺北場次。 

（二）高中校園宣傳活動： 

1.郵寄文宣品：本校於 106 年 8 月底將「學校簡介-東之皇華」及「系所簡介摺頁」

寄至全國 500 所公私立高中職輔導室，請各高中職輔導室代為宣傳。 

2.本處於 106 年 8 月前統計各系至高中宣傳意願，已於 106.8.9 發文至各高中，現

已有高中陸續回覆講座辦理意願，將依高中需求與各學系聯繫，調查辦理講座之

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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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5 學年度名師出馬：52 場次 

 105.09.30 國立蘭陽女中，財金系侯介澤教授 

 105.09.30 康橋雙語學校，藝創系林昭宏教授、國企系陳膺郁教授 

 105.10.03 國立蘭陽女中，幼教系傅建益教授 

 105.10.17 新北市立泰山高中，光電系王智明教授 

 105.10.21 新竹市立建功高中，諮臨系劉効樺教授 

 105.10.24 國立蘭陽女中，企管系褚志鵬教授 

 105.10.28 國立蘭陽女中，華文系須文蔚教授 

 105.10.28 國立竹北高中，藝創系萬煜瑤教授 

 105.10.31 國立鳳山高中，族文系林素珍教授 

 105.10.31 天主教振聲高中，物理系馬遠榮教授 

 105.11.11 臺北市立南湖高中，生科系江惠震教授 

 105.11.16 高雄市立三民高中，應數系王立中教授 

 105.11.18 臺北市立萬芳高中，觀遊系吳宗瓊教授 

 105.11.18 新北市立明德高中，電機系何盈杰教授、生科系劉振倫教授 

 105.11.18 桃園市立南崁高中，光電系魏茂國教授 

 105.11.23 國立基隆高中，諮臨系李明霓教授 

 105.11.23 國立華僑高中，物理系馬遠榮教授 

 105.11.25 國立內壢高中，觀遊系賴來新教授 

 105.11.25 國立基隆女中，教育系劉佩雲教授 

 105.11.30 國立基隆高中，資工系彭勝龍教授 

 105.11.30 國立台東高中，法律學程張鑫隆教授 

 105.12.06 基隆市立八斗高中，體育系王令儀教授、語傳系黃毓超教授、會

計系周雅英教授 

 105.12.07 國立台東高中，資工系賴寶蓮教授、族文系林徐達教授 

 105.12.07 國立台東女中，幼教系蔡佳燕教授、族文系林徐達教授 

 105.12.07 新北市立樹林高中，法律學程徐揮彥教授 

 105.12.09 嘉義市天主教宏仁女中，法律學程張鑫隆教授 

 105.12.09 國立基隆高中，語傳系林俊偉教授 

 105.12.12 國立基隆高中，藝設系洪莫愁教授 

 105.12.12 桃園市至善高中，語傳系簡月真教授 

 105.12.14 國立玉里高中，法律學程徐揮彥教授 

 105.12.15 桃園市立大溪高中，材料系王建義教授 

 105.12.16 新北市淡江高中，語傳系楊鈞凱教授 

 105.12.16 新北市立金山高中，語傳系董克景教授 

 105.12.16 國立潮州高中，法律學程張鑫隆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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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12.21 國立台東女中，法律學程張鑫隆教授 

 105.12.23 高雄市立中山高中，材料系陳俊良教授 

 105.12.23 臺北市立南湖高中，財金系林金龍教授 

 105.12.23 桃園市大興高中，法律學程賴宇松教授 

 105.12.27 國立中興大學附屬高中，法律學程張鑫隆教授 

 105.12.29 國立新竹高中，法律學程石世豪教授 

 106.03.10 國立新竹女中，管財學程侯介澤教授 

 106.03.20 國立新竹女中，藝創系萬煜瑤教授 

 106.03.31 臺北市立明倫高中，諮臨系劉効樺教授 

 106.03.31 臺北市立景美女中，藝創系劉亮延教授 

 106.05.05 國立暨大附中，諮臨系劉効樺教授 

 106.05.26 雲林縣立斗南高中，生科系張瑞宜教授 

3. 105 學年度高中校園博覽會：13 場次 

 105.11.23 華盛頓中學 

 105.12.02 國立基隆女中 

 105.12.16 國立臺南二中 

 106.01.22 國立宜蘭高中 

 106.01.25 桃園市治平高中 

 106.02.17 宜蘭縣慧燈高中 

 106.02.18 台南市長榮高中 

 106.02.22 基隆市二信高中 

 106.02.22 國立苗栗高中 

 106.02.24 臺北市靜修女中 

 106.03.04 嘉義市政府 

 106.05.24 台中市立東山高中 

 106.06.16 花蓮縣榮民服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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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未來一年將推動之重要教務業務 

◆ 課務組 

一、鼓勵邀聘業師協同教學：各學院跨領域學程、專題製作或產業實習課程，期藉助業師實

務輔導及就業連結機制，增加學生學習廣度與實務能力。 

二、開設彈性課程、微學分課程，以激發學生學習興趣，並提高學習成效。 

三、持續落實課程(含跨領域學程)定期檢討機制，並推動課程結構外審。 

四、鼓勵教師開設跨域共授(含磨課師)課程，並研擬相關獎勵措施。 

五、促請相關學系調整各學制課程開設時程，以利推動學生全學期或全學年校外實習模式，

有助學生更瞭解未來就業環境及深入學習所需之技能。 

六、配合師生需求持續改善課務系統，強化 e 化作業與服務，提升行政效能。 

◆ 註冊組 

一、賡續註冊組相關法規及業務作業流程之改善：檢視各項法規及現行實際作業與教育部法

規是否相符或有需修訂，並審視各項作業流程如畢業、休退學等，完成以線上提出申請

後，與本校目前離校單一窗口功能結合，提升行政效能。 

二、改善智慧型畢業初審系統，增加輔系功能及各項學程、輔系、雙主修統計等細部流程功

能改善。 

三、推動學生持悠遊學生證可申請自動列印成績單及各項證明文件繳費，並完成線上申請各

項證明文件。 

四、持續提供各項休、退學、畢業、延畢、輔系、副修、雙主修及學業不及格等資料，請各

學系注重學生學習品質以加強課業輔導。 

◆ 綜合業務組 

為因應少子化趨勢，日後招生作業將更具挑戰性，招生業務除秉持以往謹慎態度因應

外，更期能廣集各校招生資訊，分析不同招生管道入學學生表現等，與招生學系進一步溝通

協調，以提升本校入學生素質，以下為招生作業及宣傳活動努力方向： 

一、教育部核定 107 學年度本校招生名額總量： 

日間學制 夜間學制 日夜間 

學  制 

合  計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小計 學士班

碩士在職

專班 
小計 

1,717 699 55 2,471 0 261 261 2,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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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校 107 學年度各系所增設調整情形，獲教育部核定如下表： 

類別 名  稱 

班次整併 

中國語文學系博士班、中國語文學系民間文學博士班整併為「中國語

文學系博士班」 

中國語文學系碩士班、中國語文學系民間文學碩士班整併為「中國語

文學系碩士班」 

新增班次 資訊管理學系碩士班 

停招 資訊管理碩士學位學程 

三、為提高經濟弱勢學生報考意願，本校自 106 學年度起之各項招生考試報名費，實施「低

收入戶考生免收；中低收入戶考生減免 60%」（並不限報考幾個系組），以減輕應考經濟

負擔；同時個人申請入學管道中將於 42 個系組中提供 35 個系組優先錄取方案，扶助弱

勢及偏鄉學生入學就讀。 

四、代辦考試如下： 

（一）107 學年度大學入學考試中心高中英語聽力檢定試務分別於 106 年 10 月 21 日及

106 年 12 月 16 日分二梯次舉辦。 

（二）107 學年度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學科能力測驗試務於 107 年 1 月 26、27 日辦理。 

（三）107 學年度大學入學考試中心指定科目考試試務於 107 年 7 月 1、2、3 日辦理。 

（四）107 年度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資格檢定考試試務於 107 年 3 月 4 日辦

理。 

五、106 學年度學系簡介摺頁，預計 106 年 12 月底前出版。 

六、賡續整體文宣作業，除出版東之皇華（學校簡介）外，並配合多場活動，印製大學部單

色簡介，並挑選適合之平面媒體，進行形象廣告宣傳。 

七、持續進行高中校園宣傳活動、高中校園博覽會及師生回母校活動外，並依過去活動之效

益，參與其他大型博覽會，藉以達到實體宣傳之效果。 

八、106 學年度第一學期成立學生招生社團-希望之星，透過甄選及完整的訓練之後，派遣同

學至各高中職協助招生。 

九、107 年 3 月底將在臺北、臺中舉辦繁星講座，藉由講座讓繁星推薦的錄取生認識本校。 


